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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无端扣费机主报案

“我在营业厅买了一部老人机，没有

开通任何手机增值业务，却发现手机在我

不知情的情况下订购了一款‘梦网短信’业

务，每个月扣6元到10元不等的话费……”

2023年2月，常州市金坛警方接到多名老

人报案。

经过对“自动扣费”手机数据的分析

和追踪，警方发现这些手机的网络数据都

指向一台架设在深圳的服务器，这些老人

机被这台服务器远程操控，导致“自动订

购”增值业务。经调查发现，全国竟有98

万部手机存在非机主本人订购额外增值

业务的情况，涉案金额高达347万元。警

方立即赶赴深圳将服务器控制人张伟生

抓获，并第一时间提取服务器数据，将服

务器关闭。

40岁的张伟生是广东潮阳人，原本从

事手机增值服务代理业务。2018年，他在

网上购买了一款手机增值服务代码。“这

套代码可以通过功能机中的游戏变现，像

‘推箱子’‘贪吃蛇’这样的小游戏，玩到一

定关卡后，都要用户确认购买后面的关卡

才能继续玩。但我发现只要将这套代码

植入功能机中，再通过服务器远程发出指

令，不需要用户确认，就可以偷偷扣取用

户话费，这是一本万利的赚钱机会。”张伟

生供述道。

张伟生口中的功能机在市面上主要

由老年人使用，这种手机屏幕大、字体大，

深受老年群体青睐，被称为“老人机”。不

同于智能机，老人机没有便捷的二维码扫

码支付功能，只能通过短信订购扣话费的

方式进行支付。因此，犯罪分子便有了可

乘之机。

勾结代理商疏通上下游

2019年9月，张伟生找到深圳宇舟科

技公司负责人李明，该公司是一家主要经

营手机增值服务代理和开发手机软件、游

戏小程序的网络公司。

张伟生与李明算是旧相识，知道李明

手头有很多代理商渠道，便和李明商量干

一场“大买卖”：由李明负责联系代理商，

并将他们的服务短信、语音电话的服务通

道号码、控制指令等参数发送给张伟生，

张伟生则通过服务器后台向功能机发出

指令，扣取话费，扣除给代理商的费用后，

所得利润二人按八二分。李明欣然应允。

2019年10月，张伟生结识了易通达

科技公司员工方凯，在喝酒聊天中得知，

易通达科技公司是一家专门开发手机主

板的公司。张伟生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告

诉方凯只要他将这套代码植入他们公司

开发的主板中，就可以等着拿大钱了。方

凯听后表示同意，随后将张伟生给他的程

序代码偷偷植入公司生产的手机主板

上。此后，这些被植入恶意扣费软件的主

板被卖给了专门生产老人机的厂家。

张伟生因不懂网络技术，一开始将服

务器架设在李明的公司，过了一段时间，担

心李明跳过他直接操作管理系统，于是招

聘了2名程序员陈贤、朱锡帮他搭建、维护

手机销售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以控制载有

恶意扣费代码的老人机，并能给手机发送

短信、屏蔽资费提示、删除短信、拨打语音

电话，达到在手机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

动订购增值服务、秘密扣取资费的目的。

仔细分析准确定性

2023年2月9日，张伟生、李明等人因

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常州

市公安局金坛分局刑事拘留。2月27日，

该案被移送至金坛区检察院审查逮捕。

金坛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刘展

对该案进行了全案阅卷，并讯问了犯罪嫌

疑人。对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能否全面评价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刘展产

生了疑虑。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犯罪嫌

疑人对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

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

制，情节严重的行为。刘展认为，张伟生将

恶意扣费代码植入手机主板，用服务器远

程操控手机，屏蔽资费提示、自动发送短信

的行为虽然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罪，但在手机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订

购手机增值业务进行套现谋利才是其真正

的犯罪目的，手段为目的服务，张伟生的行

为用盗窃罪来评价更为准确，李明等人是

盗窃罪共犯。通过翻阅刑法及司法解释以

及查阅相关判例，刘展坚定了这一观点，决

定改变张伟生等人犯罪定性。

2023年3月6日，张伟生、李明等人因

涉嫌盗窃罪被金坛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10月28日，该院以涉嫌盗窃罪对张伟生、

李明等人提起公诉。

2024年5月10日，公安机关以方凯、

陈贤、朱锡涉嫌盗窃罪移送至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文中涉案人名、公司均为化名）

98万部老人机被莫名扣费
幕后黑手以盗窃罪获刑

《检察日报》王晴 刘思亲

在手机主板中恶意植入扣

费软件，私设服务器，勾结手机

制造商内部员工，通过远程控制

手机且在手机用户不知情的情

况下自动订购增值服务，秘密扣

取手机用户资费。2月6日，张

伟生、李明等人盗窃案经江苏省

常州市金坛区法院依法审理，张

伟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

处罚金30万元；李明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18 万

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

诉。近日，常州市中级法院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虽胜诉却难以兑现权益

2017年4月，杭州某电器公司因买

卖合同纠纷起诉某电气公司，法院判决由

某电气公司支付杭州某电器公司625013

元本金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杭州某电器

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后因某电气公司无

可供执行财产，法院于2018年12月裁定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1年8月，由于债务长期未获清

偿，杭州某电器公司以股东损害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某电气

公司股东张某、陈某存在抽逃出资行为，

要求张某、陈某向其支付上述款项及相应

利息，并提出二人应互负连带责任。

同年11月，法院认为杭州某电器公

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构成对张某、陈某

抽逃出资行为的合理怀疑，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判决驳回某电器公司诉

请。杭州某电器公司不服，先后提出上

诉、申请再审，均被驳回。

为尽快实现债权利益，2023 年 2

月，杭州某电器公司向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

200万元出资款的“流转”

案件受理后，承办检察官调取了相关

卷宗材料，在对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进行

初查后发现，某电气公司股东张某、陈某

在公司注册时出资50万元，后在公司增

资时又出资150万元，但两笔出资款的来

源及流转存在诸多疑点，张某、陈某仅提

交两份《销售合同》复印件，不足以将举

证责任转移回某电器公司。为查实疑点，

检察机关决定加大调查力度，先后向多家

银行及合同相关主体调查取证。

通过倒查该电气公司的银行流水获取

的证据显示，2010年某电气公司的注册

资金50万元，出资款由案外人汪某取现

出借并进入某电气公司验资账户，验资后

仅10日，股东张某、陈某就通过某电气

公司与某商行的买卖合同，将该笔款项转

回汪某。汪某亦认可该笔款项系张某、陈

某二人归还的借款。

而 2012 年某电气公司的增资资金

150万元，出资款由案外人黄某取现后，

以张某、陈某增资款的名义存入某电气公

司账户，经审验确认后不到7日，张某、

陈某就通过某电气公司与某贸易公司的买

卖合同，将该笔款项转出，经二次流转最

终转回黄某账户，用于归还张某、陈某向

黄某的借款。

而且，这两笔买卖合同均无真实交

易。

检察监督推动再审改判

200万元出资款背后“隐藏”的真相

被揭开。检察机关认为，张某、陈某作为

某电气公司股东，对公司分别负有180万

元、20万元的出资义务，张某、陈某二

人的行为系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

实现抽逃出资的目的，严重损害了债权人

某电器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在抽逃出资的

本息范围内，对某电气公司债务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遂提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024年6月14日，法院作出再审判

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依法

撤销原判，改判张某、陈某对某电气公司

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各自抽逃出资的

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互负连

带责任。同时，法院认为，张某和陈某提

交的伪造的购销合同复印件掩盖抽逃出资

事实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对二人各处罚

款6万元。

200万元出资款背后的“交易”200万元出资款背后的“交易”
通讯员 周贝妮 王艺繁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股东向他人借款200万元，用于公司注册出资及后续增资，但在验资后短短数天内，又以货款、差旅

费等名义多次流转，最终将款项又转还给了出借人。股东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法定义务，既是

公司设立和运营的基础，也是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重要保障。这200万元的交易是否真实？是否为股东

隐藏的抽逃出资行为？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分析研判、调查核实后，案件真

相得以还原。


